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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僱主聯合會對《立法禁止種族歧視》  

諮詢文件的意見  
 

(a) 訂立禁止種族歧視法例是否有急切需要 ? 
 

僱主聯合會認為，基於種族或人種而歧視某人的情況，在本港僱

主之間並不普遍，但承認有一小撮僱主可能會這樣做。只要政府

以敏銳的觸覺和審慎的態度提出有關法例，並優先向公眾人士說

明有關法例所帶來的影響，該會會支持政府立法。  
 
 

(b) 禁止種族歧視法例會帶來甚麼影響 ? 
 

由於香港的勞動人口包括不少不同種族及人種的人士，因此，本

港僱主為遵守擬議法例，經營成本勢必增加，而這會影響香港作

為一個營商地方的競爭力和吸引力。若政府在提交有關立法建議

之前不詳細解釋法例內容及進行教育工作，將會引起很大混亂。  
 
種族歧視在概念上與性別歧視、殘疾歧視或家庭崗位歧視有重大

分別。性別、殘疾及家庭崗位的涵義比較簡單直接，容易向僱傭

雙方解釋，但 �種族、膚色、世系、民族或人種 �的概念卻抽象得
多。  
 
僱主聯合會有些委員特別關注擬議法例在以下各方面所造成的影

響：企業文化、外籍僱員條款、涉及宗教信仰的歧視，以及對英

語並非母語的應徵者進行英語水平測試。此外，另一些委員亦對

擬議法例作出 �真正的職業資格 �這項例外規定表示關注，特別是
某些國籍或人種的人士以若干個人特點而聞名，而有些行業便是

全靠聘用這些人士而建立信譽的。  
 
 

(c) 禁止種族歧視法例的適用範圍應否涵蓋內地新移民 ? 
 

僱主聯合會認為不應容忍一些不道德的歧視行為，包括純粹因某

些人來自內地而歧視他們。若政府一方面立法禁止歧視來自泰

國、菲律賓或澳洲等地的人士，另一方面卻容許從內地來港的人

受歧視，未免有點自相矛盾。  
 
 

(d) 對擬議法例條文的意見  
 

僱主聯合會關注到，建議中 �種族歧視 �的定義範圍甚廣，而 �世系 �
及 �人種或民族 �的涵義尤其需要詳加解釋。政府必須進行大規模
的教育工作，並發出詳細指引，以實例說明甚麼情況構成種族歧

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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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對種族歧視條文擬議例外規定的意見  
 

雖然擬議法例已讓小僱主享有一段 3年的寬限期，但僱主聯合會建
議，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，應讓所有僱主有充分的時間了解法

例的理念和適用範圍，以及向員工作出解釋，然後才開始實施新

法例。預計這段時間最少要為 12個月。此外，現時建議為小僱主
作出的例外規定，適用範圍太窄，應擴大以涵蓋僱員數目少於 50
人的僱主。  
 
 

(f) 對關於具歧視成分廣告的條文規定的意見  
 
僱主聯合會對這方面的法例內容並無特別強烈的意見。  
 
 

(g) 對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擬議職能和權力的意見  
 
根據僱主聯合會會員過往的經驗，平等機會委員會 (下稱 �平機會 �)
往往偏袒僱員，很容易便採取調查行動，幫助投訴人對大機構僱

主提出訴訟。該會一些委員建議規定平機會須得到第三方 (例如律
政司 )確認，才能向投訴人提供財政援助。該會認為，平機會內應
有更多僱主代表，反映僱主的意見。  
 
僱主聯合會建議，在實施禁止種族歧視法例方面，應由平機會擔

當監管機關的角色，但該會認為平機會有一些內部問題須先行解

決，特別是要設立一個快速的處理投訴機制，然後政府才能將平

機會的權限擴大。有一項建議是，當局應作出一項形式上類似小

額錢債審裁處處理個案的安排，來處理較輕微的歧視或騷擾指

控。此外，政府亦應向平機會批撥更多資源，使平機會可更重

教育社會人士，促進社會的種族和諧。  
 
總括而言，政府應盡量藉此機會，檢討平機會的成員組合和工作

程序，以期精簡平機會現時處理投訴、進行調查和作出調解的過

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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